
二○○六/二○○七學年學位課程畢業典禮活動安排  
 

1﹑  借還畢業袍 /帽  
參加拍攝畢業合照或在畢業典禮上台接受學位的畢業生，必須穿著學
院指定式樣的畢業袍 /帽。畢業生可以向學院借用、購買或自行按照式
樣訂造。拍攝畢業合照及畢業典禮現場將不設畢業袍 /帽借用服務，務
請按規定提前借用 /購買。  
 
借用畢業袍 /帽﹕  
日期﹕ 2007年 11月 6日 (星期二 ) 至  2007年 11月 9日 (星期五 ) 
時間﹕ 13:00 至  19:30 
費用﹕全免  
地點﹕澳門理工學院總部懷遠樓 (展覽廳 ) 
 
交還畢業袍 /帽﹕  
日期﹕ 2007年 11月 24日 (星期六 ) 即畢業禮完結後  
時間﹕ 17:30 至  19:00 
地點﹕澳門理工學院綜合樓側之體育館入口大堂  或  
 
日期﹕ 2007年 11月 26日 (星期一 )至 2007年 11月 27日 (星期二 ) 
時間﹕ 13:30 至  19:00 
地點﹕澳門理工學院綜合樓側之體育館入口大堂  
 
備註﹕  
i) 畢業生可以書面授權委託他人代為借用畢業袍 /帽，委託書必須連

同畢業生本人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及出示受委託人身份證明文件

一齊遞交，以核實畢業生簽名及身份。  
i i) 畢業生交還畢業袍 /帽時將由學生事務處人員檢查畢業袍 /帽是否

完好無損，損壞的畢業袍 /帽應由畢業生自行安排修復並於上述交

還日期內交回，否則按畢業生自願認購該畢業袍 /帽論。  
i i i) 逾期未交還完好無損的畢業袍 /帽，一律按畢業生自願認購該畢業

袍 /帽論。  
iv) 畢 業 生 如 欲 認 購 畢 業 袍 / 帽 ， 每 件 為 MOP$450.00( 袍 ) 及

MOP$100.00(帽 )，請畢業生最遲於 2007年 12月 14日 (星期五 )於辦

公 時 間 內 (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四  09:00~17:45 或  星 期 五  
09:00~17:30、週末及公眾假期除外 )以現金於高美士街澳門理工

學院總部一樓會計及出納部繳付。繳付 MOP$500.00或以上費用亦

可選擇以信用咭支付。逾期未付清認購畢業袍 /帽款項，學院除記

錄在案外，將循法律途徑追討。  



2﹑  畢業合照  
拍攝日期﹕ 2007年 11月 11日 (星期日 ) 
拍攝地點﹕文化中心大樓梯 (面向文華東方酒店 ) 
拍攝時間﹕逾時不候  
 
藝術高等學校學士學位畢業生   10:00開始排位、10:10準時拍攝 
藝術高等學校高等專科學位畢業生  10:10開始排位、10:20準時拍攝 
 
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學士學位畢業生  10:20開始排位、10:35準時拍攝 
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高等專科學位畢業生 10:35開始排位、10:45準時拍攝 
 
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學士學位畢業生  10:45開始排位、10:50準時拍攝 
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高等專科學位畢業生 10:50開始排位、10:55準時拍攝 
 
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學士學位畢業生  10:55開始排位、11:10準時拍攝 
管理科學高等學校高等專科學位畢業生 11:10開始排位、11:25準時拍攝 
 
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士學位畢業生  11:25開始排位、11:35準時拍攝 
公共行政高等學校高等專科學位畢業生 11:35開始排位、11:50準時拍攝 
 
高等衛生學校學士學位畢業生   11:50開始排位、12:00準時拍攝 
高等衛生學校高等專科學位畢業生  12:00開始排位、12:10準時拍攝 
 
備註﹕  
i) 畢業生分組拍攝後以電腦技術處理成大合照。  
i i) 11月 11日 (星期日 )拍攝畢業合照當天如遇惡劣天氣情況，將通過

學院網頁上公佈及按畢業生提供的手機號碼發放短信通知，拍攝

將改為在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內拍攝，日期時間均不變。  
 
3﹑  為了便於畢業生以及親友有充份時間安排拍照留念， 2007年 11月

11日 (星期日 )至 2007年 11月 25日 (星期日 )期間於學院總部將專設

畢業典禮背板，供畢業生自行安排拍照之用。  



4﹑  畢業典禮  
日期﹕ 2007年 11月 24日 (星期六 ) 
地點﹕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  
畢業生入座時間﹕14:00 開始入場及就座  (15:00後將不予安排入場 ) 
畢業生綵排時間﹕15:00 準時開始  
親友入座時間﹕ 14:30 開始入場  (憑券入場、 15:00後將不予安排入場 ) 
典禮開始時間﹕ 16:00 

 
備註﹕  
i)  畢業生請於 2007年 11月 21日起瀏覽理工網頁查閱座位編號，以確

認座位安排。  
i i)  畢業典禮上各畢業生座位椅背上將貼有畢業生的姓名咭，畢業生

必須緊持該姓名咭以備交予司儀作唱名用途，如有遺失，必須即
時向工作人員 報告，以茲補發， 否則，將不獲安 排上台領取證
書，務請畢業生注意。  

i i i)  為了典禮的最佳效果，讓畢業生留下人生美好回憶，務請畢業生
準時參加綵排，提前熟習典禮儀式。  

iv)  隨函已附上親友入場券兩張，如欲申請更多親友入場券者，請到

學生事務處申領，入場券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放，派完即止。  
v)  6歲以下的親友恕不招待。工作人員可能需要求入場者出示能顯示

年齡的身份證明文件以茲核實，敬請配合。  
vi)  由於典禮場地所限，將不設停車位予畢業生或親友。  
vii)  畢業典禮舉行當天下午及晚上所有學位課程的課堂將予以取消，

以 便 師 生 參 加 典 禮 ， 補 課 安 排 請 注 意 已 於 本 院 網 頁
http://www.ipm.edu.mo/cweb/student/info_calendar.html 上 載 之
2007/2008學年校曆表。  

viii)  為使畢業禮更順利進行，務請各畢業生預覽畢業典禮各項儀式的
安排。為此， 請各同學逕自瀏覽 理工網頁有關過 往畢業典禮影
片。  

 
畢業生服飾要求﹕  
畢業生拍攝畢業合照及出席畢業典禮必須穿著學院指定式樣的畢業袍 /
帽，並且須配穿長袖白色襯衫、黑色西褲或裙 (女士 )及黑色皮鞋。服飾
不符要求者將不予安排拍攝畢業合照、不予安排在畢業典禮上台接受

學位。  
 
畢業典禮期間注意事項﹕  
1.  典禮進行中必須關上手提電話、傳呼機或其他響鬧裝置﹔  
2.  典禮場館內禁止吸煙或飲食﹔  
3.  典禮進行中不得自行進出典禮場地﹔  
4.  主禮嘉賓進場 /退場時，以及奏國歌時，全體出席典禮學生、親友

及嘉賓必須脫帽肅立，直至司儀宣佈就座﹔  



5. 學位頒授期間，司儀將朗讀畢業生名單，畢業生須按工作人員安
排逐批順序上台排列。台上將設專人指揮畢業生一齊向台上主禮
嘉賓鞠躬，再轉身向台下全體觀禮親友及嘉賓鞠躬﹔  

6.  畢業典禮期間，學院將有指定攝影師負責攝影工作。為免影響典
禮的順利進行，儀式進行期間請遵照工作人員指示，切勿自行離
座拍攝﹔  

7.  典禮完畢後，工作人員將安排各學校畢業生在台上拍照留念，亦
歡迎畢業生聯同親友前往 2007年 11月 11日 (星期日 )至 2007年 11月
25日 (星期日 )期間專設於學院總部的畢業典禮背板前拍照留念。  
 

5﹑  畢業合照及畢業典禮照片曬相地點﹕  
環視影像  
地址﹕澳門高樓街16號高華閣地庫  
電話﹕ 28970219 
曬相日期﹕ 2007年 12月 15日至 12月 29日  

 
6﹑  畢業聚餐  
日期﹕ 2007年 11月 24日 (星期六 ) 
時間﹕ 19:30準時開始  (18:00開始配位 ) 
地點﹕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四樓宴會廳   
 
畢業聚餐的部份費用由學院預算資助，因此只限畢業生本人出席。出

席畢業聚餐每人需繳付 MOP$80.00。欲出席畢業聚餐者請於借用畢業

袍 /帽期間，即 2007年 11月 6日 (星期二 )至 11月 9日 (星期五 )以現金往高

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總部行政樓一樓會計及出納部繳費。請切記保留

繳費收據作為畢業聚餐入場之用。為方便畢業生繳費，會計及出納部

中 午 照 常 辦 公 (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四  09:00~17:45 、 或  星 期 五  
09:00~17:30、週末及公眾假期除外 )。繳付 MOP$500.00或以上費用亦

可選擇以信用咭支付。畢業生可以委託他人繳付聚餐費用。  
 
出席畢業聚餐者憑繳費收據入場，工作人員將收取繳費收據並在出席

畢業生手上加蓋熒光印，之後進出畢業聚餐場地請主動配合工作人員

檢查熒光印，以核實為已提交繳費收據者。未能提交繳費收據或出示

工作人員所蓋熒光印者，恕不招待。  
 
畢業聚餐的座位將以先到先得預留座位形式分配，不按課程分區，畢

業同學如欲與其他畢業同學共處一席就餐，可帶備用餐收據儘早到旅

遊塔 -宴會廳登記 (配位登記可託人代辦 )。每位畢業生分配一個座位，

對號入座，不得由他人佔用或自行隨意調動。對於未有畢業生就座的

空位，工作人員可以按配位先後安排其他畢業生入座，敬請合作。  

 



7﹑  領取畢業證書  
日期﹕由即日起至2007年 12月 28日 (星期五 )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3:00 及  14:30~19:30 
 週末及公眾假期除外  
地點﹕學生事務處  (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總部A101室 ) 
 
畢業生領取畢業證書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以作核實。畢業生可

以書面授權委託他人代為領取，委託書必須連同畢業生本人身份證明

文件影印本及出示受委託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畢業生簽名及身

份。  
 
如 對 上 述 活 動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學 生 事 務 處 (5996103 ﹑

5996111﹑ 5996149)。畢業禮活動意義重大，盼積極參與，以留人生

美好回憶﹗  
 


